
日
厦港规 (2022 J 5 号

关于印发〈厦门港口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

水路运输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重要精神，落实国务院、交通运输

部关于大力推进海运业高质量发展的文件要求，以及我市稳经

济稳市场主体工作部署，提振市场主体信心，有力保障我市水

路运输行业稳定健康发展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出台新一轮加

快推进水路运输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，现将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
厦门港口管理局关于

加快推进水路运输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

见~ (国发 (2014 J 32 号)、《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工业

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大力推

进海运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~(交水发 (2020 J 18 号)等

文件精神，为促进我市水路运输业务稳定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新增船舶运力直补奖励

对在厦门市注册的水路运输企业新建或从外市购置符合

一定条件、自有并合法经营、船龄在 10 年及以内的船舶给予

一次性奖励 100 元/载重吨，船龄在 10 年以上、 15 年及以内的

运输船舶给予一次性奖励 80 元/载重吨 。

二、新增船舶运力融资补助

对在厦门市注册的水路运输企业新建或从外市购置符合

一定条件、自有并合法经营、船龄在 10 年及以内的船舶，每

年按照贷款金额的 2%给予补助，补贴期限为 5 年，平均每载

重吨补贴最高不超过 175 元 。 对船舶融资租赁的补助标准参照

贷款补助标准执行O

贷款或融资租赁服务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金融机构或

融资租赁机构提供，其中融资租赁机构与承租方就同一标的签

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必须明确约定融资金额及利率 。



新增船舶运力只可选择"直补奖励"或"融资补助"中的一

项，不得重复享受。

三、提高船舶周转效率奖励

对年度水路运输周转量完成 60----100 亿吨公里的企业给予

一次性奖励 80 万元，对年度水路运输周转量完成 100 亿吨公

里及以上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。

对上一年度完成 60 亿吨公里以上的水路运输企业，年度

水运周转量每增长 10 亿吨公里给予奖励 10 万元，累计金额不

超过 100 万元 。 上一年度水运用转量以当年企业申报奖励的水

运周转量数据为准。

集装箱船舶水运周转量按以下标准计算:水路运输企业所

经营船舶参考载货量(吨) x年度营运里程(公里) x船舶类

型系数 0.6 0

四、有关说明和要求

1.本措施所指船舶类型包括:①普通货运船舶:集装箱

船、多用途船、杂货船、散货船和一般干货船(干货船) ，砂

船除外;②其他专业运输船舶:油船(含沥青船)、化学品船、

液化气船、木材船、冷藏船。

2. 本措施"新增船舶运力"是指: 日期以《船舶营业运

输证》或《国际海上运输船舶备案证明书》初次发证日期为准;

船舶参数以其初次申领奖补时的船舶参数为准。

"符合一定条件的船舶"是指:普通货运船舶 10000 载重吨

以上、其他专业运输船舶单船 6000 载重吨以上的非老旧运输



船舶，船舶经营人为在我市注册的水路运输企业 O

"自有船舶"是指:水路运输经营者将船舶所有权登记为该

经营者且归属该经营者的所有权份额不低于 51%的船舶;通

过融资租赁方式的船舶，融资租赁合同明确合同到期后船舶归

属该经营者的所有权份额不低于 51%的，也视为自有并经营

的船舶运力 O 融资租赁船舶所有人应为有权主管部门(金融、

商务、税务等部门)认定的融资租赁机构，船舶经营人为在厦

门市注册的水路运输企业 O

对船舶所有人、船舶经营人均在我市的光船租赁船舶，由

船舶经营人参照自有船舶标准执行。

"无核定载重吨的液化气船"以 1 立方米换算为 1 载重吨 。

3. 水运用转量计算标准:非集装箱船舶以港口问公布距

离和货物实际重量进行计算。 集装箱船(含仅载运集装箱货物

的其他普通货运船舶)水运用转量计算标准为:水路运输企业

所经营船舶参考载货量(吨) x年度营运里程(公里) x船舶

类型系数 0.6; 营运航次需扣除集装箱船修船航次或无装卸货

物航次O

4. 申请本措施奖补资金的企业应当承诺相应船舶在厦经

营 5 年以上，如未满 5 年迁出我市登记(因船舶报废拆解或其

他不可抗拒的因素除外) ，须全额退还相关奖补款项后，相关

部门方可为其办理有关手续。 已退回奖补款项的营运船舶重新

回归我市办理营运证件的，可按本规定新增船舶运力有关条件

重新申报奖励资金。被列入失信或涉黑涉恶的企业不得享受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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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各项奖补政策 O

5. 本措施中涉及的水路运输企业资质、船舶运力由厦门

港口管理局(厦门港水路运输指挥中心)负责认定 。 对伪造相

关证明、弄虚作假套取本措施奖补资金的企业或机构，一经查

实，追回已领取的奖补资金，此后年度不再受理其申请事项;

造成资金损失的，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。

6. 本措施各奖补项目实行"定期申报、集中审核" (一年

两批次) 。 每年 3 月 1 日和 9 月 1 日前，水路运输企业提交申

报材料，经水路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后，在厦门港口管理局官方

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，结果无异议后兑付奖补资金。

7. 各相关部门要依据职责分工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加强监

督管理，保障财政资金安全，落实奖补资金拨付，确保我市航

运事业发展工作取得实效O

8. 本措施奖补资金由财政年度预算安排，年补助总额原

则上不超过 7000 万元，实际补助额以年度预算为准。

9. 本措施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

12 月 31 日止，分期拨付的融资补助顺延至期满 O

本措施由厦门港口管理局负责解释，具体事项由厦门港水

路运输指挥中心负责执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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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1 月 16 日印发


